89.12.18 一修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委託研究計劃作業要點執行細則
89.04.26核定

1、 計畫書審查、期中及(或)期末報告審查與分期支付研究經費

(1) 研究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書，與各委員會任務相關之研究計畫項目經各委員會通過後，送交本中心審查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後，研究主持人需參酌審查小組意見，修正計畫書，並簽訂專案研究契約（如附件一），本中心即撥付第一期研究經費。

(2) 研究主持人應依專案研究時程，提送期中報告一式十份送交本中心。經本中心審查小組審查後，所提供之審查意見，請研究主持人參辦，本中心即撥付第二期研究經費。如期中已至各委員會報告，審查小組可不再審查期中報告。研究計畫期程在六個月以下者，得免提送期中報告。

(3) 研究期程屆滿時，研究主持人應依專案研究時程，提送期末報告初稿十份送交本中心。本中心審查小組就該報告召開審查會議，並邀請研究主持人出席，簡要說明研究過程與研究成果。如已至各委員會報告，審查小組可不再審查期末報告。
(4) 研究主持人應參照前項會議審議意見，修訂原報告，於前述會議紀錄或審議意見送達後一個月內，先行提送報告修正本乙份，俟中心確認無誤後，再提送修正本十份及印製底稿，並將報告內容儲存於磁碟片一併送交本中心，經本中心同意收受後，撥付第三期研究經費（倘有違約情事，於受委託對象（研究主持人）繳納違約金後撥付）。
2、 專案研究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1）  研究主旨：包括主題、緣起與預期目標。

（2）  研究主題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檢討。

（3）  研究方法與過程。

（4）  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附列甘特條型圖）。

（5）  預期效益。

（6）  研究經費之配置（各項經費編列標準詳如附件二）。

（7）  研究人員姓名、現職、學經歷及研究分工。

（8）  需本中心行政支援項目。

（9）  研究內容大綱。

（10）  相關參考資料。

3、 期中報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1) 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2) 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3) 初步研究發現。
(4) 初步建議事項。
(5) 參考資料（如：重要法規、會議紀錄、出國訪問報告、參考書目等）。
4、  期末報告內容、撰寫方式及印製格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封面應書明「編碼」、「研究主題」、「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委託研究」（初稿）或「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編印」（修正本）、「印製年月」等文字，封面裡頁除上述文字外，應再加書「研究人員」；報告初稿並請於「研究主題」下方註明「初稿」字樣。書脊應書明「編碼」、「研究主題」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等字樣。
（二）本文前應加列「摘要」 （約一至三千字），簡略說明研究緣起、研究方法及過程、重要發現及主要建議意見，並加註關鍵詞（至多五個）；各項建議意見應以表格或條列方式分項條述內容（含做法及理由），並明列其主、協辦機關。
（三）目次、圖次、表次。
（四）研究報告之註釋，應附於引註當頁（採夾註者免、字體應較本文內容小）。
（五）研究發現應專章撰寫。
（六）建議事項分「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兩類，採表格或條列方式逐條臚列敘述，並說明理由，但亦得視研究需要另行分類撰擬。各項建議均應列明主辦及協辦機關。
（七）研究調查問卷、本中心委員會議審議意見及研究主持人之修正說明、各項座談會紀錄、出國訪問報告、相關統計資料、法規及文件等重要資料均應列為研究報告附錄。
（八）研究報告所參考及引註之書籍、期刊及各項資料，均應編列為參考書目，置於報告之末。
（九）專案研究報告撰寫得採直式或橫式，詳細規定請參見「本中心專案研究期末報告印製格式說明」（如附件三）。
（十）期末報告修正本及印製底稿送會時，研究主持人需將報告內容以電子文書檔案格式（詳如附件四）儲存於磁碟片，一併送交本中心。

5、  各專案研究所提研究報告著作財產權及其相關資料，應於本中心專案研究契約中明定悉歸本中心所有。但研究報告或相關資料（含經驗性研究資料）之引用，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全部引用，應經本中心事先書面同意，研究人員始得對外發表。
（二）部分引用，應註明出處。

6、  本中心研究報告，非屬限閱或機密性質者，得予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究主持人應配合參加。
七、　委託專案研究經費應依下列方式請領及核銷： 

（一）各受委託者對研究款項之支付，應依「支出憑證證明規則」（如附件六）規定辦理，並取得原始憑證（如發票、收據等），購買貨物或勞務，對於金額達二千元以上者，應儘量取具統一發票核銷。
（二）委託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團體者，每期研究經費，由受委託機構以領據(收據或發票)請款，有關原始憑證由受委託機構自行保存備查；提送期末報告修正本到本中心時，檢具受託單位開出之領據(收據或發票)向本中心請款，相關原始憑證由受委託機構依稅法規定保存年限自行保存備查。研究人員個人收據所得，由各受委託機構辦理代扣繳所得稅事宜。
（三）委託學者專家個人者，每期研究經費應由研究主持人檢具收據支領，並按契約所定時間檢具已支用之原始憑證及經費支出報告表送本中心核銷；提送期末報告修正本到本中心時，檢具未核銷研究費用有關原始憑證及經費支出報告表，送本中心核銷。研究人員個人收據所得，由本中心辦理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所得稅事宜。
（四）經費核銷時，受委託者應將有關單據依研究經費項目類別，粘貼於支出憑證粘存單（如附件六）。按計畫預算科目之順序，逐一粘貼，裝訂成冊，檢送本中心審查。

（五）研究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及資料整理統計費。

八、本要點細則未規定之事項，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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